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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8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公告编号：临 2023-030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

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情况 

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原因：近年来，合肥发展迅速，为相关企业出台多项优

惠政策。考虑到公司下属子公司均在合肥高新区，为进一步借力高新区政府产业

和税收的各项优惠政策，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竞争能力，结合公司经

营发展的需要，拟对公司注册地址进行变更。 

变更前公司注册地址为：安徽省巢湖市长江西路 269号。邮政编码：238000 

变更后公司注册地址为：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与西二环辅路交口西南角永合

大厦。邮政编码：230088 

变更后的公司注册地址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 

鉴于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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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公司住所：安徽省巢湖市长江

西路269 号。邮政编码：238000 

第五条 公司住所：合肥市高新区红枫

路与西二环辅路交口西南角 永合大

厦。邮政编码：230088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

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

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

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六）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

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

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股票，该授权在

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失效；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

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四条 除董事会特别指定地点

外，股东大会应当在公司住所地召开。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具体地址为：安

徽省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1777号辉隆

大厦11楼，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股东

大会召开地点的，公司将会以临时公告

的形式发布。 

第四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

为：公司住所地或者召集人在会议通知

中确定的其他地点。如有特殊情况需要

变更股东大会召开地点的，公司将会以

临时公告的形式发布。 

第一百八十一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

第一百八十一条 公司指定证监会指定

的报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为刊

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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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信息的媒体。 体。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上述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等相关事宜，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16日 


